延庆县教育委员会文件
延教字[2005]74号

★
关于“表彰在2004-2005学年度教学工作中成绩突出学校”的决定
在2004-2005学年度中，各中学结合学校实际，以深化教学改革为契机，以提高教学质量为中心，加强教学管理，采取有效措施，使我县中学教学质量得到稳步提升。为激励学校领导、教师不断探索、改进教学管理方法，提高教学管理工作的科学性、针对性、有效性，延庆县教委决定对在2004-2005学年度教学工作中取得突出成绩的学校给予表彰，奖金额总计30万元。其中：

一、初中校名单及奖金额：

初中教学管理优秀奖(8所)： 第四中学、十一学校、第三中学、体育运动学校、刘斌堡中学、下屯中学、井庄中学、赵庄中学

初中教学管理进步奖（2所）：永宁中学、大榆树中学

以上10所学校，每所学校奖励1万元，计10万元。
二、高中校名单及奖金额： 

第一中学 4.9万   第二中学 1.8万  第三中学 4.9万         

第五中学 3.7万   康庄中学 1.4万  永宁中学 2.3万

第六中学  1万                       计20万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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